宜学院人字[2010]25号

关于转发中共宜宾市委、宜宾市人民政府《关
于授予第十一批“宜宾市拔尖人才”
称号的决定》的通知
学校各部门：
接中共宜宾市委、宜宾市人民政府《关于授予第十一批“宜宾市拔尖人才”称号的决定》（宜委[2010]20号）的通知，为了彰显宜宾市各类人才的奉献精神和激发他们的创业激情，进一步营造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，鼓励快出人才、多出成果，宜宾市委、市政府决定，授予我校江传彬等4位同志（名单附后）第十一批“宜宾市拔尖人才”称号。
希望荣获第十一批“宜宾市拔尖人才”称号的同志珍视荣誉，谦虚谨慎，再接再厉，继续发挥聪明才智和模范带头作用，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，努力为学校科学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附：我校第十一批“宜宾市拔尖人才”名单（共4人，均为人文社会科学类，以姓氏笔画排序）
江传彬         教  授
邵菊香         研究员
郭  鹏         教  授
魏  琴         教  授
特此通知
宜 宾 学 院

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七日
主题词：转发  拔尖人才  称号  决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抄送：校领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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